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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時數、請假、調課、校外教學及補課 

1、 依據教育部「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

為一學分，爰此，敬請教師各課程應實際授課，期中考及期末考週期間亦須依表定授課時

數進行授課，若有上課教室異動、校外教學、請假或調課等，請依請假、調補課及校外教

學相關規定辦理，方符合相關規定。 

2、 本校【教師教學活動實施要點】、【校外教學實施要點】及【巡堂實施要點】，敬請配合辦

理。https://regcurr.usc.edu.tw/p/412-1059-456.php 

3、 各課程應依表定時間及地點授課（含補課），勿以「提交報告後即下課」、「網路提交報告」、

「讓學生各自（分組）執行實務調查」等非實際授課之方式進行。期中考週期間各課程課

堂中如未舉行筆試或技術測驗，仍應照常上課；期末考提前考試者，考試當週仍應照常上

課，不可自行停課。 

4、 教師須準時上、下課，不應遲到或早退。教師授課遲到超過二十分鐘，或於最後一節課提

前十五分鐘下課，均以曠課論，應辦理補課。 校外教學或換教室上課，也請務必依請假

或相關程序(需於兩週前提送申請)辦理。 

5、 教師請假應於請假結束後三週內完成補課，教師補課日期，應於提出請假申請日期之後，

不得提前實施。 

6、 補課至遲應於期末考前完成，以節為單位，避免與學生其他選修課程衝堂；除經全班同學

同意外，不得安排於假日補課；不同科目或同一科目不同班別，不得合班補課；不得以「通

訊提交報告」、「讓學生各自（分組）執行實務調查」等非實際授課之方式辦理補課。 

7、 校外教學活動應於出發前兩週提送「校外教學申請表」，於活動後一週內繳交「校外教學

活動紀錄表」至註冊課務一組存查。 

8、 校外教學合併其他週次進度於同一參觀活動，至多兩週，並不得低於應上課時數 (不含交

通往返時間)。各課程每學期至多 3 次，特殊需求另簽申辦。且修課學生應全體參加校外

教學活動，如出席人數未達該班修課人數百分之八十者，不得提出申請。 

9、 為建構更友善之生養環境，給予育兒父母更多支持，有關教師於娩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所遺課務得由學校協助安排；依據本校教師請假辦法第十條，專任教師娩假所遺課務及鐘

點部分為：得為由請假人商請學校同意後委託同事代課或由學校逕行指定人員代課，其代

課人鐘點費由學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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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假、補課、調課(換教室上課)、校外教學申請步驟： 

步驟1，申請： 

校務系統➔人事資訊系統➔請假系統➔線上請假作業➔專兼任教師請假暨補調

課➔「請假/調課/校外教學申請」 

步驟2，填報補課訊息： 

校務系統➔人事資訊系統➔請假系統➔線上請假作業➔專兼任教師請假暨補調

課➔「補課填報及假單查詢」→點選申請日之假單編號進行補課資訊填報。 

補調課如填入教室且存檔成功，即完成教室借用之登記，不須再額外借用教室。 

小撇步：可利用「教務資訊系統(新版)➔教室借用➔ SC0107-教室每日使用狀況」查詢

可使用之教室，但不需透過「SC0117-教室借用申請」借用登記，只要於補課填

報時，填入教室且存檔成功，即完成教室借用之登記。 

步驟3，列印表單送相關單位簽核： 

校務系統 ➔ 人事資訊系統 ➔ 請假系統 ➔ 線上請假作業 ➔  

專兼任教師請假暨補調課 ➔ 於「補課填報及假單查詢」中列印。 

 

 


